
附件1

取消的行政许可等事项目录（共3项）

	序号
	权力事项名称
	权力类别
	处理决定

	1
	水利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
	行政许可
	取消。取消审批后，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水利工程初步设计审查、工程验收，对工程质量严格把关。要加强巡查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对出现设计质量问题的，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，处理结果记入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体系黑名单

	2
	渔港内从事捕捞、养殖等生产活动的批准
	行政许可
	取消。取消审批后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要严格执行“在渔港内的航道、港池、锚地和停泊区，禁止从事有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捕捞、养殖等生产活动”的规定，加大执法监督力度，加强政策宣传，畅通举报渠道，加强日常巡查检查，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

	3
	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审查许可
	行政许可
	取消。取消审批后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开展随机抽查、设立举报平台、建立黑名单制度等方式，加强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的监督检查，及时公开不按规定标识的企业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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